
申請中一
自行分配學位講座

2023/24年度



參加中學學位分配方法:

申請自行分配學位(1月)

參與統一派位(4月)

2024年7月9日

公布結果

不申請自行分配學位

參與統一派位

如獲中學取錄為正取生,
無需填寫選校資料,
只需在選校表格上劃去
選校部分並簽署交回。



講座內容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的申請

 升中選校新安排

 直資中學

「體藝中學」

選校時應注意事項



參加資格

就讀於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
法的小學

本港居民

從未獲派中一學位



學位的百分比
約5%重讀生學位

約65%

統一派位

30%

自行分配學位



自行分配學位要點

 申請的中學不受地區限制，但學生只可向不

多於兩所在「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手冊」

內列出的中學申請。

 否則，其獲得自行分配學位的機會將被取消

 不參加統一派位直資中學(數目不限)

 各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中學，可預留不

多於30%的中一學位，自行取錄學生。



參加自行分配學位
申請程序：
* 家長可向中學索取申請表格
填妥後可直接交回該中學
(該中學申請表+「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本學年仍接受郵遞申請，以郵戳為準

* 預備相片/成績表副本及正本/

身份證正副本/獲獎紀錄

* 遞交日期:2024年1月2日至1月16日

* 個別中學進行面試甄選學生



 中學必須公布收生準則及比重，及按所訂準則
取錄學生。

如學生在各方面的表現及能力:

包括面試、校內成績、操行、課外活動、

獎項、老師的評語等。

參加自行分配學位

學校收生準則:

 學校可設面試，但不准設筆試。

 每所中學各有不同的比重。



參加自行分配學位

* 無論學生有否申請自行分配學位，學
生均須參加中一統一派位。

* 有否申請該中學作為自行分配學位，
都不會影響統一派位的派位機會。

與統一派位關係: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以紙本遞交申請）
 每名學生獲發兩份申請表（只適用於申請參加派位中學；
不適用於申請非參加派位中學）



 每份申請表共分為四聯，各聯均已預印學生的資料

 每份申請表均載有獨立的申請編號，
用以識別家長的選校次序（申請學校
不會獲知學生的選校次序）

「1」代表首選學校

「2」代表次選學校

教育局
存根



 家長應根據選校意願，在申請表的各存根上，填上申請
中學名稱

心儀中學 心儀中學 心儀中學

心儀中學

 家長在遞交申請前，應撕下及保留印有選校次序的第四
聯（家長毋須向中學申明選校次序， 申請學校不會獲知
學生的選校次序）



 家長應把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的其餘三聯，直接
交往申請中學

心儀中學心儀中學心儀中學

1 0 1
心儀
中學

心儀中學 1 0 1 心儀中學 心儀
中學

1 0 1 心儀中學 心儀
中學

 中學須在申請表上蓋上學校編號及校印（能清晰顯示
學校名稱）

 家長應取回申請表的「家長存根」，以作確認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透過「中一派位電子平台」遞交申請）



 如家長已登記成為「中一派位電子平台」用戶並以「智方便+」綁定
帳戶，除紙本申請表外，他們亦可透過「中一派位電子平台」遞交
自行分配學位申請

 家長以「智方便+」登入「中一派位電子平台」後，選擇「現在
申請」，以進入「自行分配學位」的頁面

（透過「中一派位電子平台」遞交申請）



 根據選校意願選取擬申請中學的選校次序（即第一選擇或第二選擇）

 上載學生身份證明文件，供申請中學查閱

 上載申請中學所需文件
（例如由申請中學自訂，並已填妥的申請表、證書及獎狀）

 確認所選的「申請中學名稱」、選校次序及上載文件正確無誤

 選擇／輸入「申請中學名稱」



 閱讀並同意《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注意事項》和《個人資
料收集聲明》

 以「智方便+」進行數碼簽署

 確認及提交申請



 如家長已向中學遞交紙本申請表，請勿透過「中一派位電子
平台」重複遞交申請，反之亦然

 若家長重複遞交申請（即同時以紙本申請表及透過「中一派
位電子平台」向同一所中學遞交載有相同申請編號的申請），
該申請只會當作一個申請處理，所以重複申請並不會增加獲
派該校的機會

只會當作一個申請
處理

遞交申請注意事項



 家長切勿分別以紙本申請表及透過「中一派位電子平台」向不同
的中學遞交載有相同申請編號的申請，否則子女獲自行分配學位
的機會將被取消

獲自行分配
學位的機會
將被取消

遞交申請注意事項

 家長請留意，無論有關申請是以紙本還是透過「中一派位電子平
台」遞交，申請一經遞交，便不可撤回、取消或更改選校次序

 為有效處理眾多申請，「中一派位電子平台」每次登入後的使用
時限為30分鐘。請在30分鐘內完成申請程序。如有需要，家長可
善用「儲存為草稿」的功能，在下次登入時繼續編輯有關申請



有關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的通知安排

參加派位中學在完成處理自行分配學位的申請後，
須 於 2024 年 3 月 27 日 透 過 書 面 及
電 話 通 知 正 取 學 生 家 長 其 子 女 已 獲 學 校
納入其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名單

通知安排不包括備取及落選學生

獲通知家長毋須就有關通知作出回應



（家長姓名） 先生／女士：

有關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

謝謝 貴子弟 （學生姓名） 申請本校於 2024 年度中學學位

分配辦法的自行分配學位（ 2024 年9月入讀中一）。本校已完成所有自

行分配學位申請的甄選工作。現通知 閣下該生已成功申請本校的自行分

配學位，因而獲納入本校的《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名單》。請注意，此

通知並不一定等同中一派位的最終派位結果，學生最終獲派的學校將於7

月 9 日與統一派位結果一併公布。家長毋須回覆本函。

如有疑問，可致電 （學校查詢電話號碼） 與本校職員

（或指定職員／教師姓名）聯絡。

（學校名稱） 校長

（校長姓名） 謹啟

年___月___日

通知書範本



有關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的通知安排

 教育局會按中學提交的《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
名單》，於4月初向每所參加派位小學發放該小
學獲通知為正取學生的名單

（名單不會包括相關中學的名稱及學生獲一所或

兩所學校通知為正取學生）

 所有學生會如常於7月獲通知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下的派位結果



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

如學生家長確認接受其中一所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
的學位

簽妥《家長承諾書》

遞交《小六學生資料表》正本

放棄其他政府資助中一學位
（即透過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獲分配中一學位）



有關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的通知安排

如獲參加派位中學通知的有關家長亦有為

子女申請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並獲錄取，

可於2024年4月10日或之前，決定是否保留

該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的學位



有關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的通知安排

如有關家長決定保留該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的學

位，則毋須採取任何行動，

其子女會按現行機制最終獲派該非參加派位直資

中學

有關正取學生的自行分配學位會被取消



有關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的通知安排

如有關家長決定放棄該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的學

位，須於2024年4月10日或之前通知有關非參加派

位直資中學，及取回《家長承諾書》和《小六學

生資料表》的正本

其 子 女 會 按 現 行 機 制 最 終 獲 派 參 加

派位中學的自行分配學位



獲通知為
正取學生

沒有獲非參加

派位直資中學
錄取

獲非參加派位
直資中學錄取

毋須作出回應

決定是否保留

非參加派位

直資中學的學位

獲通知為正取學生的家長

家長



決定保留

非參加派位直

資中學的學位

收到通知後約1個工作天內

（2024年4月10日或之前）

通知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

毋須

作出回應

決定保留

自行分配學位

自行分配
學位
取消

取回《家長承諾書》和

《小六學生資料表》的正

本

決定是否保

留非參加派

位直資中學

的學位

獲通知為正取學生的家長



自行分配學位的配對

家長 學校 教育局

一個選擇
（即選校次序1）

或
兩個選擇

（即選校次序1及
2）

 參加派位中學
的《自行分配
學位正取／備
取學生名單》

 非參加派位直
資中學的《錄
取的參加派位
學生名單》

 如學生不在《錄取的
參加派位學生名單》

 將家長的選校次序和
學校的《自行分配學
位正取／備取學生名
單》作配對

 按家長的選校次序分
配學位



直資中學

申請須知:

 可收取學費

 俢畢中三的學生，可在原校修讀高

中一，而不會經教育局獲分配其他

政府資助高中一學位

學生獲取錄後

須將「小六學生證」呈繳校方

家長須簽署同意書，表示其子女願意放
棄其他獲政府資助的中一學位



賽馬會體藝中學
•12月開始派表

•2024年1月2日至1月18日接受申請

•百分百自行收生津貼中學(不參加政府派位)

•不受校網限制

•著重培育學生視覺藝術及體育才華

•英語授課

•報名費$75



直資中學

派位直資中學:

*派位安排與官立、津貼中學大致相同

*可撥出高於30%中一學位作為自行分
配學位

*統一派位階段，不選不派



直資中學

非派位直資中學:

按學校本身程序和時間表

自行招生

家長申請該等學校數目不限



選校時應注意事項(1)

家長應與子女一同傾談

開放、溫和的態度

了解對方的期望

父母子女

子女父母



選校時應注意事項(2)

學校的辦學理念

傳統特色

收生準則

提供之科目

班級數目

校風



選校時應注意事項(3)

性格

興趣

能力









請緊記:

盡力爭取，勿失良機

提升能力，自我裝備

努力應付報分試，把握統一派位機會



請緊記:

切勿:

 第３組 越級挑戰 第１組，白白錯
失機會

 第１組 報讀 第２組，埋怨後悔



結果公布

 7月9日(星期二)

公布中學學位分配結果

 家長毋須向學校查詢



參考資料

 中學概覽
http://chsc.edb.hkedcity.net/secondary/

 中學網頁

 諮詢有關老師

《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手冊》

 教育局http://www.edb.gov.hk/

http://chsc.edb.hkedcity.net/secondary/
http://www.edb.gov.hk/


學生獲派發資料(12月15日):

1. 小六學生資料表(請妥為保存至學年終結)

2. 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3. 官立、資助中學一覽表(葵青區、荃灣區) 

4. 直接資助計劃中學一覽表

5. 非派位直資中學一覽表

6. 體藝中學資料

7. 自行分配學位申請須知

8. 通告247E_有關自行分配學位申請注意宜

9. 中學概覽(葵青區)

10. 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簡介單張 (十一月已派發予學生)



個人檔案範例





謝謝!


